附件
教育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爱国卫生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教体艺〔2015〕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2014年12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爱国卫生工作的意见》（国发〔2014〕66号）。2015月1月21日，全国爱国卫生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对贯彻落实国发〔2014〕66号文件精神提出了明确要求。为贯彻落实国发〔2014〕66号文件和全国爱国卫生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现就加强学校爱国卫生工作通知要求如下：

一、充分认识加强新时期爱国卫生工作的重要性。要认真学习并深入领会国发〔2014〕66号文件精神以及对学校爱国卫生工作的具体要求，进一步提高对爱国卫生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把加强学校爱国卫生工作作为加强学校综合管理、改善和美化学校环境、培养学生健康意识、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抓手，确保各项爱国卫生工作措施落细、落小、落实。

二、努力创造促进健康的校园环境。要继续配合发改、水利等部门落实《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十二五”规划》，进一步推进农村学校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特别要对《规划》确定的农村学校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目标的落实情况进行核实，确保各项具体目标的实现；要主动与卫生计生部门进行沟通和合作，积极争取支持，将学校饮水水质卫生监测纳入农村安全饮水工程监测范围，定期进行水质卫生监测，确保学校师生饮用水安全。要结合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相关项目，大力开展学校无害化卫生厕所建设；要在爱卫办的指导下，摸清学校非卫生厕所的基本情况，制定学校非卫生厕所改造规划，有计划地开展改厕工作，逐步消除学校非卫生厕所；要加强改厕后续管理，教育和引导学生使用卫生厕所，建立卫生厕所建、管、用并重的长效管理机制。要深入开展学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进一步完善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健全学校卫生保洁制度，重点做好学校垃圾、污水处理和清理学校卫生死角，有效改善学校环境卫生。

三、切实落实学校体育与健康教育。要将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按照《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要求，以体育与健康课程为主要载体，保证健康教育课时安排，并结合其他相关课程、专题教育、板报宣传等落实健康教育内容，向学生普及健康知识，全面提高学生文明卫生意识和健康素养。要将健康教育纳入“国培计划”及地方对体育及相关学科教师和教研员的培训内容，组织开展健康教育教研活动，提高教师健康教育教学能力，保障健康教育教学效果。要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确保所有学校开足开好体育课程，确保学生每天至少参加1小时校园体育活动，努力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
四、积极开展学校控烟工作。各地要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控烟工作的意见》（教体艺厅〔2010〕5号）和《教育部关于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教基一函[2014]1号）要求，落实各项控烟措施，特别要加大学校控烟宣传教育力度，切实落实托幼机构、中小学校、中等职业学校的室内和校园全面禁烟以及高等学校教学区、办公区、图书馆等场所室内全面禁烟的要求，全面推进无烟学校创建活动。

五、进一步加强学校传染病防控工作。要与卫生计生部门密切合作，进一步完善学校传染病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工作机制，落实各项防控措施。近期，要重点加强冬春季传染病的防控工作，开展呼吸道传染病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做好教室、宿舍、图书馆、食堂等人群聚集场所的清洁及通风换气，健全晨检及因病追查与登记制度，确保传染病疫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有效控制传染病的传播，维护师生身体健康。

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要求,结合教育和当地的实际,对加强新时期学校爱国卫生工作进行部署，研究制订2015年学校爱国卫生工作计划，于3月1日前将部署情况和工作计划报我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

教育部

2015年1月27日 

  （本文主动公开）
抄送: 各区县中小学卫生保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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